[bookmark: _GoBack]浮梁县林业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2021年度）
县财政局：
根据《关于做好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我局按照文件要求组织开展了2021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职能，组织架构、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
1、部门主要职能
 1.负责全县林业和草地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监督管理。拟订林业和草地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地方性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全县森林、湿地、草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
2.组织全县林业和草地生态保护修复和造林绿化工作。组织实施林业和草地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导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培育，指导、监督全民义务植树、城乡绿化工作。指导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和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工作。指导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承担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
3.负责全县森林、湿地、草地资源的监督管理。组织编制并监督执行全县森林采伐限额。负责林地管理，拟订全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公益林划定和管理工作，监督管理国有森林资源。负责草地草畜平衡和草地生态修复治理工作，监督管理草地的开发利用。负责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拟订全县湿地保护规划，组织实施建立湿地公园等保护管理工作，监督管理湿地的开发利用。
4.负责监督管理全县防沙治沙工作，组织开展沙化土地调查，组织拟订防沙治沙、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规划，监督管理沙化土地的开发利用。
5.负责全县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督管理。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的救护繁育、栖息地恢复发展、疫源疫病监测，监督管理陆生野生动植物猎捕或采集、驯养繁殖或培植、经营利用、按分工监督管理野生动植物进出口。
6.负责监督管理全县各类自然保护地。拟订各类自然保护地規划和相关实施方案。提出新建、调整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审核建议并按程序报批，组织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会同有关部门审核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的申报。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
7.负责推进全县林业和草地改革相关工作。拟订全县集体林权制度等重大改革实施意见并监督实施。拟订农村林业发展、维护林业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指导农村林地承包经营工作。负责天然林保护工作。
8.拟订全县林业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指导和推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法负责对全县林区林业专用公路的管理。拟订林业和草地资源优化配置及木材利用政策，开展相关林业产业地方标准的监督实施，组织指导林产品质量监督。指导生态扶贫相关工作。
9.指导全县国有林场改革、基本建设和发展，组织林木种子、草种种质资源普查，组织建立种质资源库，负责良种选育推广，管理林木种苗、草种生产经营行为，监管林木种苗、草种质量。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地生物种质资源、转基因生物安全、植物新品种保护。
10.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和草地火灾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指导林业和草地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开展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防火工作。必要时，可以提请县应急管理局，以县应急指挥机构名义，部署相关防治工作。
11.承担林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指导、协调林业企事业单位的森林采伐和林产品加工生产经营中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
12.负责林业行业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督促指导相关单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
13.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地项目资全和国有资产，提出林业和草地预算内投资，县级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指导全县林业基本建设工作，组织申报重点林业建设项目，参与拟订林业和草地经济调节政策，组织实施林业和草地生态补偿工作。
14.负责全县林业系统科技、教育工作，指导全县林业系统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实施林业对外合作事务，承担湿地、防治荒漠化、濒危野生动植物等国际公约在县内履约工作。
15.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组织架构及人员情况
本部门机构设置范围为行政单位，包括:林业局机关、浮梁县森林资源监测中心、林业产权管理办公室、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黄字号黑麂自然保护管理局、浮梁县林业产业发展管理局、木竹检查总站、银坞林场。本部门2021年年末在职人数121人。其中行政编制16人，非参公事业人员105人。
3、 部门资产情况
本单位2021年资产总额为79,699,275.88元，主要是其他非流动资产，44,264,943.91元，占比55.54%。其中货币资金9,675,337.68元，固定资产14,991,470.95元，政府储备物资0.00元，公共基础设施0.00元。
本单位2021年负债总额为34,019,779.98元，主要是长期借款，20,530,587.22元，占比60.35%。其中短期借款0.00元，长期借款20,530,587.22元。
资产负债率42.69%，现金比率71.73%，流动比率129.04%。固定资产成新率68.18%。
（2） 当年部门履职总体目标、工作任务。
1、 总体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将林业工作主动融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认真完成各项林业工作任务。
2、 工作任务
（一）林业改革走向深入。一是林长制改革进一步提升。严格落实林长巡林工作制度，及时调整和完善村级“一长两员”队伍建设；扎实做好林长制巡护系统普及应用；有效落实巡林制度。二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持续巩固县、乡、村三级林权流转管理服务体系建设。三是机构改革全面完成。按照县委推进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统一思想认识，服从工作大局，切实做好局属事业单位人员转隶、资产移交、职能划转等工作。
（二）国土绿化稳步推进。一是统筹抓好造林工作。今年完成营造林面积13.62万亩；扎实推进营造林项目建设，实施造林补助、森林抚育、油茶低改等营造林项目4.2万亩，建设森林“四化”面积1212亩，完成场外造林面积1068亩。二是精心打造示范建设。实施县级天然林抚育改造示范5000亩，通道两侧森林美化、彩化改造示范300亩，油茶低产林改造示范100亩，建设乡村绿化美化示范点2个。
（三）资源保护持续强化。一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不减。切实加强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处置后续跟踪监管，做到了“事故零发生”；认真开展自然保护区野外监测；建立健全湿地考核体系，制定了《浮梁县2021年湿地保护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二是林政资源管理力度不减。扎实开展森林督查，对问题图斑全部销号，对国家下发的2021年度795个变化图斑全部完成外业核查，下步将迅速抓好问题整改。三是严格林地审核审批。今年以来严格林地审核审批，督促用地单位对到期临时用地恢复植被540亩。四是林业执法力度不减。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组织开展全县打击毁林专项行动，全县案件发生率、案件性质均呈下降趋势。
（四）灾害防控不断增强。不断强化森林防火责任制落实，扎实推进森林火灾风险普查，积极开展野外火源治理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等专项行动，全县火灾受害率低于省定目标0.5‰；扎实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今年共清理枯死松树13595株，就地粉碎（削片）1589吨，完成计划松褐天牛综合治理任务的100%。
（五）绿色产业方兴未艾。一是稳步发展传统产业，完成高产油茶4690.8亩（其中：人工造林和更新改造2098.7亩、抚育改造2592.1亩），发展彩虹杨等精品苗木培育基地面积1000亩，实施毛竹低改5400亩，发展森林中药材884亩;二是积极发展森林休闲产业，成功申报省级森林康养基地2处，创建省级森林乡村示范6处，省级森林经营样板基地建设1处；三是健全金融扶持和森林保险机制，共办理财政惠农信贷通6宗，贷款金额550万；进一步扩大森林保险覆盖面，办理森林灾害保险面积209.7亩（除洪源镇），投保金额10.6亿元，保险参保率达65.2％
（3） 当年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做好全县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
2.保障人员工资、公用经费，确保林业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四）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
1. 数据采集：采集进行绩效评价所需的相关数据，包括部门财务决算、财务凭证、项目基本信息、项目经费、项目申请书、项目协议、项目成果以及统计年鉴等。
2. 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根据绩效评价的原理和规范，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评分，提炼结论，撰写报告，并不断修正完善，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县财政绩效评价股。
（五）当年部门预算及执行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1年预算总额为4526.194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4526.194万元；本年基本支出2637.17万元，本年项目支出1889.024万元。
2、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全年支出执行数为4453.64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8.4%，预算执行总体情况良好。其中，基本支出2637.17万元，预算执行率100%；项目支出1816.474万元，预算执行率96.16%。
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能够根据履责需要科学合理编制预决算，不断完善和落实相关管理制度，从管理机制上规范预算执行，为有效履行职责和完成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发挥了重要保障支撑作用。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综合评定我局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得分为99.8分，绩效等级为“优”。
（1） 履职完成情况
1、 数量指标（指标分数6分，实际得分6分）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分值
	得分

	
	
	
	
	

	保障在职职工工资、福利（人）
	128
	128
	3
	3

	乡镇林长办（个）
	16
	16
	3
	3





2、 质量指标（指标分数8.2分，实际得分8.2分）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工资发放准确率（%）
	>=95%
	100%
	2.7
	2.7

	乡镇林长办工作考核完成率（%）
	100%
	100%
	2.7
	2.7

	单位运行经费使用合规率（%）
	100%
	100%
	2.8
	2.8



3、 时效指标（指标分数10.8分，实际得分10.8分）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工资发放及时率（%）
	>=95%
	100%
	2.7
	2.7

	乡镇林长办工作考核及时率（%）
	100%
	100%
	2.7
	2.7

	资金支付及时率（%）
	>=95%
	100%
	2.7
	2.7

	基本运行保障及时率（%）
	100%
	100%
	2.7
	2.7




（2） 履职效果情况：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如有）、生态效益（如有）等方面反映部门履职效果的实现情况。
1、 社会效益指标（指标分数17.5分，实际得分17.5分）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森林资源管护能力提升（是否）
	是
	是
	17.5
	17.5




2、 生态效益指标（指标分数17.5分，实际得分17.5分）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分值
	得分

	促进森林资源质量提升（是否明显）
	是
	是
	17.5
	17.5



（3） 社会满意度
1、 社会满意度指标（指标分数10分，实际得分10分）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分值
	得分

	职工满意度（%）
	>=90%
	95%
	10
	10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绩效目标申报水平还需提高，难以做到项目绩效目标的准确论证，项目预算的制定与实际执行存在差距。开展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时，需要将各条线的工作目标进行整合，体现中心和重点工作，难度较大。
（2） 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
1、合理编制预算，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预算管理是加强财政资金管理的重要手段，年度财政预算应在充分考虑历史水平和现实需求的前提下合理编制。同时制订科学专项资金的绩效目标，做到三明确：明确当年投入水平，明确完成项目目标数量、质量和时效，明确项目预期达到的效果，使预算编制与绩效目标相匹配。
2、 提高绩效评价质量，透彻全面分析绩效
设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确保评价结论的客观公正性，对造成和影响评价结论的相关因素、问题和原因等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和剖析，特别是产生绩效偏差的项目找出原因，是项目立项还是项目执行问题，是管理方式还是管理环节问题，进行全面透彻的绩效分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对绩效自评结果未完成任务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限期整改，限期整改完成经验收合格后，兑现补助资金，限期整改不合格，将不兑现补助，并取消其同类项目的申请。按规定和要求公开绩效自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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